永泰县学校班主任等级考评奖励实施办法

(征求意见稿)

为进一步激发班主任工作积极性，夯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基础，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《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》，参照《福州市班主任等级考评奖励实施办法》（榕教综〔2017〕139号）、《关于提高教师待遇的若干措施》（榕教综〔2021〕8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教育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考评对象
本县公办中小学（含中职校、特教校）、幼儿园的班主任、年段长、专职心理健康教师。相关岗位配备按以下标准执行。

（一）各建制班级设班主任1名。

（二）中学（含中职校）年段，教学班4—12个的，设年段长1名；教学班13个及以上的，可设年段长2名。

（三）小学年段教学班4—10个、幼儿园年段教学班3—10个的，各设年段长1名；小学、幼儿园年段教学班11个及以上的，可各设年段长2名。

（四）特殊教育学校班级设置，按《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》（建标〔2011〕171号）执行。

（五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按相关规定配备。

二、考评等级及奖励金发放标准

（一）班主任考评设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根据当年县级财政核拨资金核定发放比例，及班生规模发放奖励金，标准最高不超过本办法规定额度。

1.奖励金发放结合我县教育实际和班生规模等情况，实行统筹指导、优绩优酬、公开公正原则进行发放。具体标准为：

考评为优秀的班主任：按每学年每人不低于8000元、不超过11000元发放；

考评为良好的班主任：按每学年每人不低于5000元、不超过7000元发放；

考评为合格的班主任：按每学年每人不低于4000元、不超过5000元发放。

实行小班化教学（班级学生低于14人）班主任，按每学年每人2000元发放。

2.考评不合格的班主任，不享受本考评奖励金。
（二）班主任等级考评奖励金属一次性专项奖励，不纳入学校绩效工资管理，所需资金由县级财政专项安排。
（三）考评周期为每年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，每名班主任、年段长、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在一个考评周期内，仅享受一份完整学年或实际任职月份的奖励金。
三、考评标准和办法

（一）考评标准

1.优秀。师德修养优良，模范履行班主任岗位职责，班级管理水平突出；年度班主任工作实绩显著，班级班风正、学风浓，学生及家长满意率均达95%及以上。
2.良好。师德修养良好，认真履行班主任岗位职责，班级管理能力较强；年度班主任工作成效较好，班级班风正、学风浓，学生行为规范有序，无违规违纪记录，学生及家长满意率均达80%及以上。

3.合格。恪守师德规范，认真履行班主任岗位职责，具备一定班级管理水平；学年班主任工作任务完成较好，班级无突出违规违纪情形，学生及家长满意率均达70%及以上。

4.不合格。学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考评认定为不合格。

（1）违反教育部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；

（2）因工作履职不力，所带班级学生出现严重违法犯罪问题的；

（3）因工作履职不力，导致学生在校内或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发生伤亡责任事故，且班主任负有责任的；

（4）班级管理混乱、学风涣散，家长反映强烈，学生及家长满意率低于60%的；

（5）经考核，未履行班主任基本职责，多项工作任务未完成，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
（二）考评办法
1.各学校依据《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》等相关文件，制定本校班主任等级考评实施细则，从班风班纪、班级学业水平、班主任满意度测评等方面，实行量化考评。年段长的等级考评及奖励，参照班主任相关规定执行。
2.实行班主任准入制度，采取个人志愿申报、学校考察审定的方式，遴选思想政治素质好、业务能力强、奉献精神突出的公办教师担任班主任。班主任岗位应遵循相对固定原则，即同一班级原则上由同一班主任连续任职不少于两个学年；校级领导原则上不兼任班主任。
3.班主任等级考评按学年开展，由各学校统一组织实施。考评等级实行比例控制，优秀、良好、合格的比例为1:6:3，不合格等级不纳入该比例控制范围。
4.考评结果须经学校党（总）支部会议、行政会议审议通过后，在校内进行公示（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）；公示无异议的，报县教育局备案，作为核发本学年班主任考评奖励金的依据。
5.班主任任期不满一学期或一学年的，除考评不合格外，原则上按实际获评等级，结合实际任职月数计发考评奖励金。
6.校际交流轮岗担任班主任的教师，由任教学校负责考评，并按规定发放奖励金。

7.本办法涉及的比例计算事项，统一采用四舍五入法核算。
四、其他事项

1.本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，2018年12月印发的《永泰县班主任等级考评奖励实施办法》（樟政〔2018〕53号）同时废止。2025-2026学年奖励金发放按原办法执行。
2.本办法由永泰县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- 1 -
- 2 -

